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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家庭看護工住宿地點及輪住地點通報規定 

一、雇主得於辦理入國通報、接續聘僱通報時將外籍家庭看護工預計隨同被看

護者輪住之住宿地點預先通報，嗣後如外籍家庭看護工隨同被看護者輪住

於預先通報之住宿地點時，即無須逐次辦理變更通報。故上開預計住宿期

間僅供縣(市)政府檢查時之參考，若屆時被看護者未輪住於該地者，尚無

須違反「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9條之1規定。但外籍家庭

看護工變更之住宿地點未預先通報者，雇主仍應依本辦法第19條之1規定

於變更後7日內向變更前後之外國人工作所在地及住宿地點之當地主管機

關辦理通報。 

二、雇主已於入國或接續通報時預先通報外籍家庭看護工隨同被看護者輪住之

時間，地方政府得於其預定住宿時間派員前往實施入國或接續之檢查，若

前往檢查時，被看護者係住宿於其他預先通報之地點，而該地點係跨縣市

者，得依行政協助方式請當地主管機關檢查。 

【資料來源:勞委會】 


